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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办发〔2016〕27号

关于加强夏汛期间和高温季节安全生产风险点分析及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夏季高温和汛期来临，季节性安全风险因素逐渐增多。6 月份，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 ”、端午节和穆斯林群众传统的斋月。为做好这一段时间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安全风险防控，严密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了近期安全风险防控工作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 高温季节不利于作业及设施设备过载易引发事故风险 

风险分析：近期随着气温的快速回升，逐渐进入夏季高温酷暑季节，持续高温天气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工矿商贸等行业作业人员身心疲惫或设施设备异常。高温季节，自燃、电气、雷电等火灾诱发因素增多，易燃易爆危险品、粮棉收购、加工、储存等场所的火灾风险明显增加，易导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风险防控要求： 
    （一） 危险化学品领域。安监、质监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对其设备、设施认真落实防爆、防雷电、防泄漏和防中毒等措施。露天储罐要严格实行喷淋降温措施。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不得超量超范围存储，严格落实储存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巡查，确保库区通风、降温设施和储罐冷却喷淋、报警装置完好有效。运管部门要督促危化品运输单位尽量避免高温时间段装卸、运输易挥发危险化学品，防止因高温车辆自燃或危化品燃烧、爆炸、 泄漏、中毒等事故；要加强对运输车辆车况的安全检查和驾驶员的安全教育，严防疲劳驾驶，确保运输安全。

（二） 建筑施工领域。建设部门要重点加强对建筑施工作业场所脚手架搭拆、施工用电、塔吊和电梯、施工机械的安全检查维护，采取有效的通风、隔热、降温措施，尽量减少高空和深基坑作业。对身体素质差、不适应高温作业的人员要及时调换岗位，严格控制在高温烈日下从事高空、深基坑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作。从业人员要按要求佩戴安全防护用品，采取高温错时工作制度，气温超过 40℃及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严禁室外作业。加强建筑工地宿舍安全用电检查，禁止使用明火，禁止私自开火做饭，禁止使用超负荷大功率电器设备，严防引发各类火灾事故。

（三）工矿商贸行业领域。各区、各部门要重点防控污水池、窨井等各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要督促企业为有限空间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防护用品和应急通讯报警器材、快速检测设备、大功率强制通风设备、安全绳、救生索、安全梯等防护用品。严格执行“先通风、先检测、后作业” 的原则， 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未经通风和检测，严禁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

（四） 严防高温天气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各区、各重点行业部门要重点加强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商场市场、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暑期人员集中的培训机构、临时出租屋、旅游景点，高层地下建筑、文物建筑、仓储物流、施工现场、“三合一”等单位场所的监督检查，采取集中整治和日常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做到治理措施、资金、人员、时限、预案“五落实”。同时要加强对棚户区、危旧房屋、建筑工地宿舍等安全用电检查并采取严格有效的预防措施，严防因乱拉乱接临时用电、用电超负荷等引发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 夏汛期间洪水等自然灾害易引发安全事故风险

风险分析：夏季暴雨、强降雨增多，汛期气候复杂多变，灾害性天气将给我市防洪堤、泄洪通道、过洪涵洞等带来安全风险。

风险防控要求：

（一）水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汛期安全生产检查的通知〉的通知》（新安办发电〔2016〕14 号）精神，开展全市防洪堤、泄洪通道、过洪涵洞的安全巡检，及时治理安全隐患，确保各类防范设施完好有效。农牧、水务、供水等部门要做好汛期应急物资准备，防汛抢险应急队伍要做好培训与演练。要加强极端天气汛情和灾情的报告，做好应急值守，及时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

（二）安监、气象、国土等部门要密切跟踪暴雨、雷电等灾害性天气过程，认真研判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

（三）各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做好满足抢险救灾必需的各种设备、物资和队伍等资源准备，一旦发生事故，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救援，把损失降到最低。 

三、“安全生产月 ”活动期间企业员工调班倒班易造成生产安全事故风险

风险分析：“安全生产月 ”期间，企业要参与开展“安全发展忠诚卫士”主题演讲比赛、“守护生命”知识竞赛、“安康杯”竞赛、“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活动、“企业零事故、岗位零违章”月活动、 应急救援演练等各项活动，由于各项活动集中开展，企业员工既要干好岗位工作又要积极参与到活动当中，不能按照日常班次上岗作业，调班倒班增多，如思想放松、疏忽易造成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风险防控要求：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督促本辖区、本行业领域企业正确处理好“安全生产月 ”活动和日常生产工作关系，既要按照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好各项活动，又要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各企业要充分考虑企业员工调班倒班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班次，加强班前安全教育， 确保实现“企业零事故、岗位零违章”。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辖区、部门和单位安全工作实际和斋月、端午节等职工群众活动特点，针对以上风险点举一反三，认真查找辖区、行业部门和单位的安全风险点， 加强研判，超前谋划，做好预案，将各项工作、各个场所中涉及的安全问题考虑全、考虑细，将安全责任和防控措施抓实、 抓到位，切实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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